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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标志产品（食用林产品）申报材料清单 

—初级林产品（种植类） 

申请组织应提供以下文件资料并按序号编排电子/纸质装订后提交： 

一、基础材料 
1. 《森林生态标志产品（食用林产品）认定申请书》： 

申请组织应据实、完整填写，填写不完整可能造成无法安排现场检查；内容不真实，现场

检查时审核组会开具不符合项报告，要求整改。 
2. 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范围需涵盖申报产品）。 
3. 产品检测报告（如有申请组织自行送检或政府部门抽检的产品检测报告需提供）。 
4. 未使用禁用物质说明（申请组织自行开具，并加盖公章）。 
5. 预包装食品包装材料检验报告、购买票据、产品包装设计样张。 
6. 商标（适用时）： 

1) 使用自有商标的，提供商标注册证或商标局公告。 
2) 使用他人商标的，提供商标授权使用许可合同、商标注册证或商标局公告。 

7. 生长地环境及生产作业信息监测情况说明（如有）。包括： 
1) 监测设备位置说明。 
2) 监测设备型号及功能说明。 
3) 监测指标和覆盖范围说明。 
4) 软件功能模块说明。 
5) 信息设备使用与维护技术规程。 

8. 管理手册。包括： 
1) 申请组织简介。 
2) 管理方针和目标。 
3) 组织机构图及其相关岗位的责任和权限。 
4) 标识的管理。 
5) 可追溯体系与产品召回。 
6) 客户投诉的处理。 
7) 文件和记录管理。 

9. 其它类证书、文件（申请组织获得的荣誉证书，ISO9001、ISO14001、ISO22000、HACCP、
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等）。 

二、环境证明材料 

10. 生长地环境证明文件： 

由当地林业工作站或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出具，说明生长地森林覆盖率、森林健康度、生物

多样性或湿地结构、草原裸地等环境情况的证明文件。 

11. 本年度生长地环境质量和生产用水质量监（检）测报告。要求： 

1) 环境监（检）测机构应至少具有中国计量认证（CMA）资质。 
2) 土壤和水质检测报告的委托方应为申请组织，环境空气可提供监测报告，或当地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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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证明或最近年度空气质量公报或最近年度空气质量指数

（AQI）公报。 
3) 土壤环境质量检测依据为 GB 15618，地表水和灌溉用水质量检测依据为 GB 5084，环

境空气质量检测依据为 GB 3095，收获后处理用水质量检测依据为 GB 5749。 
4) 提供的检测报告出具时间，需在提交申请日期前一年内。 

三、种植生产相关材料 

12. 如为委托种植生产，提供被委托方的营业执照和委托合同。要求： 

1) 合同中应明确生产产品明细、数量、有效期限。 
2) 应在合同或附加协议中体现生产的具体要求，包括防止森标产品与常规产品混杂所采

取的措施等。 

13. 生长地使用权证明文件。要求： 

1) 自有林地/土地的，提供林地/土地使用权证。 
2) 林地/土地承租或流转的，提供： 

a) 林地/土地承租/流转合同（合同中应体现范围、面积、详细地址，合同有效期限等）；

多层转包的提供多层转包合同； 
b) 林地/土地出租方或流转方的土地使用权证。 

3) 公司/合作社+林/农户组织模式的，提供： 
a) 申请组织与林/农户签订的合同（合同中应体现范围、面积、详细地址和符合森标

产品生产相关要求的条款）； 
b) 各林/农户的林地/土地使用权证； 
c) 林/农户清单，应至少包含林/农户姓名、身份证号、地块编号、种植品种、面积等； 
d) 林/农户管理制度，应体现森标生产的相关要求及对林/农户有效的管理措施。 

4) 提交的权属证明有效期限自申报之日起应不少于 3 年。 
14. 生长地行政位置图、地块分布图、地块图、收获后处理场所平面图。要求： 

1) 生长地行政位置图（市或县行政图，并标明生长地所在的位置，图中的文字、线条要

清楚，根据位置图可以找到生长地）。 
2) 地块分布图（应提供体现全部地块分布情况的卫星定位图，同时标记有显著特征区域

的地理位置坐标）。 
3) 地块图（一张地块图不能将全部地块实况显示时，按照每个地块分别绘制地块图，能

够体现每个地块的基本情况，生产区域在图中的比例要大。地块内作物的名称、面积

要体现；地块内的围墙、道路、灌溉水源、水井、建筑物、沟渠、临近常规地块部位

设置的缓冲带要标示清楚；边界的形状要和实际吻合；边界外的道路、林带、山林、

河流、建筑物、农田使用情况等要标示明确）。 
4) 收获后处理场所平面图（如果有收获后处理厂房、车间，应绘制平面图，显示出车间

结构、布局、设备分布等情况）。 
15. 生态环境保护规范。包括： 

1) 生物多样性。  
2) 水土保持。 
3) 森林防火（适用时）。 
4) 可持续利用。 
5) 污染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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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操作规程。包括： 
1) 各申报产品种植技术规程，至少包括： 

a) 种子和种苗的处理方法、播种育苗的规程及获得种子和种苗的计划（适用于一年

生作物）； 
b) 土壤肥力的保持与管理措施； 
c) 常发病、虫、草害的防治措施； 
d) 作物的轮作计划及轮作作物的种植规程（适用时）。 

2) 防止种植生产过程中受禁用物质污染所采取的预防措施。 
3) 防止森标产品与常规产品混杂所采取的措施。 
4) 产品收获规程及收获后运输、贮藏规程。 
5) 运输工具、机械设备及仓储设施的维护、清洁规程。 
6) 标签及生产批号的管理规程。 

17. 本年度生产投入品证明文件（其中记录类文件应有记录人手签字或加盖公章，如未发生，可

暂不提供，现场检查时提交至审核组）。包括： 
1) 外购种子或种苗的，提供购买单据、种子包装袋照片、非转基因证明及未经禁用物质

处理的证明（适用时）。 
2) 自制堆肥的，提供堆肥原料购买单据、堆肥记录。 
3) 自制植保物质的，提供植保物质原料购买单据、自制记录。 
4) 外购商品肥料的，提供购买单据、肥料登记证、产品说明书。 
5) 外购植保物质（包括生物农药、套袋等）的，提供购买单据、农药登记证、产品说明

书。 
6) 所有生产投入品（种子、种苗、肥料、植保物质等）的台帐记录。 

18. 本年度相关记录文件（应有记录人手签字或加盖公章，如未发生，可暂不提供，现场检查时

提交至审核组）。包括： 
1) 生长地环境信息记录。 
2) 自留种的提供自留种种子收获、储存及出库记录（适用时）。 
3) 生产过程信息记录。 
4) 标识的使用管理记录（适用时）。 
5) 包装、贮藏、运输和销售记录。 
6) 产品召回记录。 
7) 投诉处理全过程的记录（适用时）。 

19. 轮作计划表（适用时应提交）。 
20. 分包合同（将部分工作外包的应提供合同、外包单位生产资质文件、土地证明材料等）。 
 
注： 
1. 以上文件是对申请森林生态标志产品（食用林产品）—初级林产品（种植类）认定的一般

性要求。 
2. 现场审核时，审核员可能会针对生产的具体情况，要求申请组织提供本清单未涉及的文件。 
3. 对于不适用或无法提供的文件，应统一提交书面说明，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 


